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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投标人基本情况表

投标人名称 天津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

注册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营口道 239 号 邮编 300051

联系方式
联系人 胡江 电话 022-27812622

传真 022-27813621 网址 www.tmedi.com.cn

法定代表人 姓名 赵建伟
专业技术

职称
正高级工程师 电话 022-27827663

技术负责人 姓名 刘旭锴
专业技术

职称
正高级工程师 电话 022-27827663

成立时间 1996 年 4 月 9 日 员工总人数：2560

企业资质等级
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甲

级

其中

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 1140

营业执照号 91120101401203300M

注册资本金
106973.16 万元人民

币
中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 360

开户银行
中国工商银行天津市

兰州道支行
初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 210

账号
030201080902967667

6
技工 200

经营范围

许可项目：建设工程设计；建设工程勘察；各类工程建设活动；国土空间规划编制；测绘

服务；建设工程质量检测；检验检测服务；特种设备设计；人防工程设计；地质灾害治理

工程设计；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察；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；建设工程

监理；工程造价咨询业务；出版物印刷；出版物出版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

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一般项

目：对外承包工程；工程管理服务；规划设计管理；环保咨询服务；信息技术咨询服务；

安全咨询服务；信息系统集成服务；软件开发；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；技术服务、

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会议及展览服务；广告设计、代

理；广告制作；园林绿化工程施工；节能管理服务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

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

与投标人的单位负

责人为同一人的单

位

天津海河设计集团有限公司

与投标人存在控股

关系的单位
天津海河设计集团有限公司、天津中联置业有限公司

与投标人存在管理

关系的单位

天津市赛英工程建设咨询管理有限公司、天津天科环艺景观科技发展有限公司、天津

天伟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、天津市赛英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、天津市华文供水技

术杂志社有限公司、雅安城投规划设计有限公司、天津市华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、

中山公用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、天津公路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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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按《资信标要求一览表》要求提供相关资料。

备注 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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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业执照（副本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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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资质证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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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企业类似业绩一览表

序

号

项目名

称

项目概况或建

设内容

项目总投

资（万元）

合同金额

（万元）

工程类

型

在建或

已完工

合同签订

时间或中

标通知书

签订时间

备注

1

泉 州 市

宝 洲 污

水 厂 片

区 污 水

提 质 增

效 工 程

— — 宝

洲 片 区

二 期 全

过 程 工

程 咨 询

服 务 项

目

(1)市政管网

完善工程：

DN400-DN1650

管网 25 条，长

度共 41.65km。

(2)存量管网

改造工程：改

造错混接点

112 个，异径管

1 处，倒逆坡 6

处，管 道缺陷

805 处，涉及管

径

DN200-DN1200 。

(3)开放小区改

造工程：改造小

区数 量 3 个，

改造范围

31.24ha,新建

DN110-DN400 小

区排水管道

13.9km,改造排

水 立管

8.91km。(4)沿

河截污管改造

工程：涉及整改

南环城河，新建

投资估算

金额：概

算总投资

50329.88

万元，其

中建安费

37861.50

万元。

合同金额

为：含税

人 民 币

(大写)壹

仟 贰 佰

肆拾伍万

捌仟捌佰

零陆元整

(¥ 12458

806.00

元 )

市政工程

在建

2024 年 6
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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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投标人提供近 5 年（以本次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倒推，以合同签订时间或中标通知书为

准）独立承担的类似业绩（类似业绩指：市政类工程的代建业绩或全过程工程咨询业绩（含

项目管理）或项目管理业绩），注明在建或已完工。提供企业类似业绩一览表，不超过 2 项，

如超 2项则按佐证材料前 2 项统计，按招标文件要求的格式提供。

注：请严格按列表顺序提供以下证明材料（原件扫描件）：

（1）提供合同关键页扫描件、中标通知书（如有），佐证材料应体现项目名称、项目概况或

建设内容、项目总投资、项目代建或全过程工程咨询（含项目管理）或项目管理工作内容、

合同额、合同签订时间、签字盖章页、建设单位等，若合同或中标通知书无法体现上述内容，

可提供加盖公章的业主证明或政府批复文件作为佐证材料（投标人自行开具证明无效），否

DN500 沿河 截

污管 1.57km

2

G98 环

岛 高 速

公 路 三

亚 崖 州

湾 科 技

城 段 改

建工程

G98 环岛高速

公路三亚崖州

湾科技城段改

建 工程项目，

项目起点位于

宁远河大桥东

桥头，终点位

于崖城立交，

路线全长约

6.4 公里

(其中新

建隧道段长度

约 4 公里)。主

要建设内容包

括高速公路路

基改隧道以及

崖城立 交改

造，涉及道路工

程、隧道工程、

桥梁工程及其

他附属工程等

概算总投

资 39.92

亿元

合同金

额为(人

民币):肆

仟零捌拾

万元整

(¥408000

00.00元)

市政工

程
在建

2020 年 1
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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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，招标人将对相应业绩做不利判断。

（2）一份合同只计算一个业绩，若投标人提供中标通知书包含多个独立子项目的，招标人

按提供的各独立子项目合同数量判断业绩数量，并按照各独立子项目合同内容及顺序罗列业

绩信息。

（3）佐证材料应体现同类代建（或全过程工程咨询（含项目管理）或项目管理）业绩具体

金额，若非独立的代建或全过程工程咨询（含项目管理）或项目管理合同或为联合体业绩，

仅认可投标人承担代建或全过程工程咨询（含项目管理）或项目管理主体工作的业绩，佐证

材料应体现投标人承担代建或全过程工程咨询（含项目管理）或项目管理工作内容，并应体

现相应合同金额及项目总投资，若未体现，可提供政府部门批复或业主盖章证明材料等。若

佐证材料均未体现金额，招标人将做不利判断，投标人自行出具的证明不予认可。

（4）若投标人单位名称变更的，需提供工商主管部门（或其它政府主管部门）出具的名称

变更通知书等证明材料，否则提供的该业绩不予认可。

说明：类似业绩合同金额应大于本项目投标上限价 1/2（即 226.92455 万元）或类似业

绩项目总投资金额应大于本项目总投资二分之一（即 26845.5 万元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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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、泉州市宝洲污水厂片区污水提质增效工程——宝洲片区

二期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项目中标通知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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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2、泉州市宝洲污水厂片区污水提质增效工程——宝洲片区

二期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项目合同扫描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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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3、G98 环岛高 速公路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段改建工程项目全过

程管理承包(PMC)合同扫描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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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项目负责人类似业绩一览表

序

号
项目名称

项目概况或建设

内容

项目总

投资

（万元）

合同金

额（万

元）

工程类

型

合同签

订时间

或中标

通知书

签订时

间

项目负

责人姓

名

项目负责

人证明材

料

备

注

1

泉州

市宝洲

污水厂

片区污

水提质

增效工

程——

宝洲片

区二期

全 过程

工程咨

询服务

项目

泉州市中心

市区污水提质

增效工程由宝

洲(分为一期、

二期)、 城东、

东海、北峰污水

厂片区污水提

质增效工程等

五部分组成，本

次招标项目为

宝洲污水厂片

区二期提质增

效工程，主要包

含市政管网完

善工程、存量管

网改造 工程、

开放小区改造

工程、沿河截污

管改造工程等

多个子项。

50329.

88 万

元

1245.8

806 万

元

市政工

程

中标

通知书

时间：

2024 年

6 月

王松

中标通知
书

注：提供拟派项目负责人近 5 年（以本次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倒算，以合同签订时间或中标通知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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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准）自认为以项目负责人职位承担的最具代表性的类似业绩（类似业绩指市政类工程的代建业绩

或全过程工程咨询业绩（含项目管理）或项目管理业绩）（不超过 1项，所提供的业绩应列表，佐

证材料与列表顺序对应，若超过 1 项或列表与佐证材料顺序不一致的，取佐证材料前 1 项），具体

要求如下：

注：请严格按列表顺序提供以下证明材料（原件扫描件）：

（1）提供合同关键页扫描件、中标通知书（如有），佐证材料应体现项目名称、项目概况或建设内

容、项目总投资、项目代建或全过程工程咨询（含项目管理）或项目管理工作内容、合同额、合同

签订时间、签字盖章页、项目负责人姓名、建设单位等，若合同或中标通知书无法体现上述内容，

可提供加盖公章的业主证明或政府批复文件作为佐证材料（投标人自行开具证明无效），否则，招

标人将对相应业绩做不利判断。

（2）一份合同只计算一个业绩，若投标人提供中标通知书包含多个独立子项目的，招标人按提供

的各独立子项目合同数量判断业绩数量，并按照各独立子项目合同内容及顺序罗列业绩信息。

（3）佐证材料应体现同类代建（或全过程工程咨询（含项目管理）或项目管理）业绩具体金额，

若非独立的代建或全过程工程咨询（含项目管理）或项目管理合同，佐证材料应体现项目负责人承

担代建或全过程工程咨询（含项目管理）或项目管理工作内容，并应体现相应合同金额及项目总投

资，若未体现，可提供政府部门批复或业主盖章证明材料等。若佐证材料均未体现金额，招标人将

做不利判断，投标人自行出具的证明不予认可。

（4）若业绩项目负责人姓名变更或佐证材料中前后不一致的，须提供业主盖章证明（或其它政府

主管部门）出具的名称变更通知书等证明材料，否则招标人将做不利判断。

说明：类似业绩合同金额应大于本项目投标上限价 1/2（即 226.92455 万元）或类似业绩项目总投

资金额应大于本项目总投资二分之一（即 26845.5 万元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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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、泉州市宝洲污水厂片区污水提质增效工程——宝洲片区二期全

过程工程咨询服务项目中标通知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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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2、泉州市宝洲污水厂片区污水提质增效工程——宝洲片区二期全

过程工程咨询服务项目合同扫描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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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拟投入项目管理班子人员配备表

序

号
姓名

技术职称 注册证书
联系方

式

身份证

号码级别 证号 专业
证书类

别
级别 证号 专业

1 王松

正高

级工

程师

2021

A000

704

市政

工程

注册公

用设备

工程师

国家

级

CS121

20028

0

给水

排水

137521

37891

230106

198106

012011

2 马骏
工程

师

I118

987

市政

工程
/ / / /

120104

198501

054731

3 王维刚 / / /

注册安

全工程

师

国家

级

20191

10461

20000

636

建筑

施工

安全

139203

29775

230103

197306

010615

4 王一凡
工程

师

I104

164

给水

排水

工程

/ / / /

120101

198808

081516

5 张亮 / / /

注册安

全工程

师

国家

级

20191

10461

20000

089;

建筑

施工

安全

137020

39911

120105

198409

1148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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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1 项目负责人资格证书
1、身份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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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毕业证书

3、注册职业证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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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正高级职称证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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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 技术负责人资格证书
1、身份证

2、毕业证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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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职称证书



8

4.3 质量管理负责人资格证书
1、身份证

2、毕业证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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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注册职业证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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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4 商务合约负责人资格证书
1、身份证

2、毕业证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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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职称证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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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5 安全管理负责人资格证书

1、身份证

2、毕业证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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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注册安全工程师证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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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6 拟派项目人员社保证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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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企业信用情况
1、提供深圳市水务局网站中水务工程市场主体不良行为曝光平台中“轻微”及以上等级

的不良行为记录。

3、提供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诚信档案中红色警示处罚的查询记录。

注：上述不良信用记录情况以招标人复核情况为准，查询截至入围前一天下午 18 时。

5.1、“深圳市水务局网站中水务工程市场主体不良行为曝光平台”查询截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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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、“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诚信档案红色警示处罚”查询截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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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履约评价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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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1、投标人可提供经业主履约评价主体单位（建设单位）官方网站公示的履约评价或经

业主履约评价主体单位（建设单位）加盖公章的履约评价。 若提供经业主履约评价主体单位（建

设单位）官方网站公示的履约评价，投标人需提供截图凭证及网页链接； 若提供经业主履约评价

主体单位（建设单位）加盖公章的履约评价，须体现履约评价主体单位（建设单位）名称并加盖公

章，履约评价单位与履约评价主体单位（建设单位）不一致时，则需提供相关的佐证材料证明，且

证明材料需加盖履约评价单位（建设单位）公章。 2、履约评价证明需体现出评价等级，如“不合

格”、“合格”、“良好”、“优秀”、“分数”等履约评价等级结果；近一年时间以履约评价中的建设单

位评价时间为准（若提供经业主履约评价主体单位（建设单位）官方网站公示的履约评价，则以网

站发布时间为准），如无评价时间，则以履约评价载明的最晚时间为准。 3、若投标单位提供的证

明材料无法清晰反映相关内容时，提供的履约评价则不予认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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